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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G X I N T E C H N O L O G Y  L T D.   

亨  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以 HX Singapore Lt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5)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

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

年六月二十五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舉行的股東

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俱

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

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附註 1） 
投票股數（概約百分比）（附註 2） 

贊成 反對 

(i)批准、確認及追認由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鑫

科芯（作為買方）、徐州錦瞰及白遠燎先生（作

為賣方）與目標公司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

月二十日的股權收購協議（註有「A」字樣的協議

副本已呈交股東特別大會並由股東特別大會主席

簡簽以資識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ii)批

准、追認及確認給予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的授

權，以代表本公司（其中包括）簽署、蓋章、簽

立及交付其認為就股權收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或與其相關或使其生效而言屬必要、恰當

150,866,577 

(100%) 

0 

(0%) 

董事會欣然宣佈，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所載提呈之決議案

已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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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宜之一切有關文件及豁免遵守任何股權收購

協議條款或同意及對任何股權收購協議條款作出

其可能酌情認為屬恰當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的非重大性質修改。 

 

由於該項決議案的贊成票數超過 50%，該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附註：  

(1) 有 關 決 議 案 之 全 文 請 參 閱 該 通 函 及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通 告 ， 其 可 於 本 公 司 網站

(www.hengxin.com.sg)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閱覽及下載。  

(2)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呈決議案之百分比，乃根據有權出席及投票及已

親身或委派受委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持有之本公

司股份（「股份」）總數計算。 

截至股東特別大會召開當日，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465,600,000 股，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並就上述決議案投票的之股份總數。於股東特別大會召開當日，(i)本公司並無持有

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持有或存放於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建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的任何庫存股份），因此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並無行使任何庫存股份的投票權；以及(ii) 就股

東特別大會而言，概無任何獲本公司購回並待註銷故需從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中撇除的股

份。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彭一楠先生、

白遠燎先生及彼等之聯繫人並無持有任何股份。因此，概無股東或彼等各自聯繫人於股權收

購協議項下之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概無股東須對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

票。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放棄投贊

成票，亦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任何人士於該通函中表明

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對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會的監票人，負

責點票工作。 

本公司執行董事彭一楠先生及宋海燕博士；非執行董事崔巍先生、杜西平先生及張鍾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錢自嚴先生、李珺博士及浦洪先生以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崔巍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彭一楠先生及宋海燕博士；非執行董事為崔巍先生、杜西平先生

及張鍾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自嚴先生、李珺博士及浦洪先生。 

* 僅供識別 


